中山大学2020学年捐赠奖学金评选奖项及要求（历史学系分配奖项及名额）
一、广东光大升学深造奖学金

1.评选条件及标准：本科为中山大学的直接攻读博士学位一年级博士研究生、本科为中山大学的一年级硕士研究生
具体标准如下：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3）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4）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

（5）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异，积极参与科学研究，科研能力、社会实践、创新能力、综合素质等方面特别突出。

（6）本科学校为中山大学

（7）报考中山大学研究生并被录取。
2.历史学系评选名额及金额：直博生1名，硕士研究生3名。
奖励金额直博生20000元/人，硕士研究生10000元/人。
3.报送材料：《中山大学研究生奖学金审批表》并附相关材料、《参评单位汇总表》。
二、宝钢优秀学生奖（港澳台学生）

1.评选范围：在读期间未获得过本奖学金的全校正常学制内的港澳台非在职全日制研究生
2.评选条件：①认同一个中国；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②诚实守信、身心健康、乐观进取、尊重师长、友爱同学、乐于助人，有良好的道德修养；③入学考试成绩优秀或在校期间勤奋刻苦、成绩优良；
3.奖励名额及金额：全校范围研究生2人，奖励金额10000元/人。

4.报送材料：《宝钢奖学金申请表》（港澳台学生）、《参评单位汇总表》
